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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 
試題評析 
第一題：恭喜同學，姜政大老師上課完全命中該題型。老師在講義第23、24頁還為了「董事代表權剝奪與限

制」的問題特別設計了快速記憶的小表格。只要同學熟記該表格，這題要拿分應不成問題。本題涉及

法人對於董事代表權之限制與剝奪的問題，首先同學應該先釐清的是本題係對董事代表權之限制，而

非剝奪，所以法條適用依據是民法第27條第3項，並且，該法條效果是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分

點分項處理上開問題，將可輕鬆得分！ 
第二題：恭喜同學，姜政大老師完全命中該考題！這一題是姜老師在總複習第二回講義的三個題目混合版(P2

第2題、P4第4題、P5第5題)，完全沒有超出複習範圍。老師考前不斷提醒同學只要把總複習講義的題

目熟到爆掉，絕對可以輕鬆得分。本題包含三個層次的考點：1.限制行為能力人代理行為之無損益

性、2.92條第1項但書「第三人」目的性限縮、3.88條動機錯誤的解題模型。這三個爭點完全都是老師

上課不厭其煩強調的重點，只要有照老師的要求唸書、複習的同學，絕對可以輕鬆得分。 
第三題：本題測驗刑法總則中關於「責任能力」與「幫助犯」等基本觀念，相信同學不會感到特別困難。惟本

題若想拿到高分，則必須展現「實體說理」的能力：例如第一小題並非測驗「甲因憂鬱症而殺人」，

而是「甲在患有憂鬱症下之殺人」，同學必須具體說明憂鬱症之性質、與犯罪行為之間的關連性，並

具體涵攝第十九條之要件，始算答題圓滿。此外，考生可能僅注意到第一小題的第十九條、第二小題

的幫助殺人罪此二明顯考點，至於第一小題的刑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與第二小題的過失致死罪部

分，較容易忽略，但這卻是完整檢討、獲取高分不可或缺的要點。 
第四題：本題亦是測驗刑罰論中假釋相關規定的題目，刑罰論是同學向來容易忽略的部分，但其中的累犯、緩

刑、假釋均經常在國家考試中出現。特別是與民國94年2月2日修正、95年7月1日施行的新法有關部

分，蕭台大老師上課時經常強調，並曾專門針對本題所測驗的「性犯罪者之處遇問題」詳加解說，並

補充學說上的反對意見，相信熟習課程的同學對本題必可迎刃而解！ 

 

一、A財團法人今年6月1日改選董事，甲、乙、丙三人當選，其中丙董事的代表權有不得為不動產交

易之限制，惟未為改選變更登記。6月20日，丙代表A法人，將A法人所有的L地以低於市價二成的

價格800萬元出售予第三人丁。當丁要求A法人移轉L地所有權時，甲、乙均主張丙無為土地交易

的代表權而拒絕，丁則以其不知丙不能代表為土地交易，而堅持A法人履行該契約，何者為有理

由？（25分） 

答： 
(一)若丁善意不知丙無代表權限，A法人無須履行移轉L地之義務 

(1)按法人應設董事，而董事就法人之一切事務，對外代表法人，若董事有數人，則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各

董事均得單獨代表法人，民法第27條第1、2項分別有明文規定。今本題中，A財團法人依法改選甲、

乙、丙為該法人之董事，依題旨，章程未另有規定，因此甲、乙、丙三人均有單獨代表法人，對外為法

律行為之權限。 

(2)次按對於董事代表權所加之限制，不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民法第27條第3項有明文規定。本題中，丙的董

事代表權限受到限縮，亦即丙雖然具有代表權限，但就「不動產交易事項」卻不得代表為之。由於丙除

了不動產交易事項以外，依然具有代表權限，並非對丙之代表權限予以全部剝奪。因此，此項規定應係

對丙代表權之「部分限制」，而非「全部剝奪」。 

(3)再按法人對於董事代表權之限制，並非必要記載事項，此參民法第61條規定反面解釋自明。因此，雖然

A法人並未對該限制予以變更登記，惟其限制依然對於法人內部發生效力。惟雖非應記載事項，但為維

護交易安全，保障第三人之交易信賴，因此法人對於該限制，不得以之對抗善意之第三人，民法第27條

第3項可資參照。今本題中，丙欠缺代表權限，卻仍以代表人之姿對外代表法人與第三人丁為不動產之交

易。依上開法條之規定，該交易是否拘束A法人，須視第三人丁是否為善意而定。若丁乃善意不知丙之

代表權受限制，則該法人即受契約效力之拘束，應履行系爭契約，否則將負債務不履行之損害賠償責

任。反之，若丁對於丙代表權受限一事乃屬惡意知悉，則該限制即得對抗丁，系爭交易不拘束A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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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無履行移轉L地所有權之義務。 

 

二、甲調往中國上海任職前，將自己所有C自用車交給獨生子乙（民國79年7月9日生），授權他將C

車以高於20萬元價格出售，並將相關證件交予乙備用。今年6月10日，丙在網站上瀏覽到乙出售

C車訊息，約乙賞車。翌日，就丙所提該C車是否為丙理想中的「柴油車」之問題，乙雖不確

定，卻仍稱「C車是柴油車」；最後雙方同意以21萬元買賣甲所有的C車，丙支付1萬元價金，並

約定6月16日付餘款20萬元及交車。6月16日，丙向乙表示，C車確定是汽油車，因此取消買賣，

並要求乙退還已付的1萬元，乙卻仍堅持丙應支付餘款20萬元，何者為有理由？（25分） 

提示：民法第167條代理權係以法律行為授與者，其授與應向代理人或向代理人對之為代理行為

之第三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答： 
丙之主張有理由，無須支付剩餘價金： 

(一)按代理權係以法律行為授與者，其授與應向代理人或向代理人對之為代理行為之第三人，以意思表示為

之，民法第167條分別有明文規定。惟乙今年只有19歲(79年出生至今)乃屬限制行為能力人，民法第12、13

條可資參照。而限制行為能力人可否得為代理人？非無疑義。通說認為，限制行為能力人為他人之代理人

乃屬「無損益中性行為」，得類推適用民法77條但書之「純獲法律上利益」，無須經法定代理人同意可自

由為之。且按代理人所為或所受意思表示之效力，不因其為限制行為能力人而受影響，民法104條亦有明文

規定。今本題中甲授與代表權限給乙，乙以甲之名義(甲交付備用文件)與丙為交易，依上開規定乙得合法

代理甲與丙為交易，買賣契約成立於甲丙之間，合先敘明。 

(二)惟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

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本題中，乙不確定系爭汽車是

否為「柴油車」，卻仍對丙謊稱保證為柴油車。雖題旨中未明示乙是否具有詐欺故意，但至少乙之主觀意

願為「縱使非柴油車，也不願對丙據實以告」，因此不能排除乙有詐欺丙之「未必故意」。則依上開法條

之規定，詐欺丙之人並非本人甲而係代理人乙，是否依本條但書之規定，乙之詐欺須以甲明知或可得而知

為限，丙始得撤銷？通說認為，應將民法92條第1項但書之「第三人」予以目的性限縮，亦即若是本人之代

理人或使用人所為之詐欺，不適用本條但書規定。本人縱未明知或可得而知，相對人均得撤銷。故本題中

乙乃甲之代理人，甲對其詐欺行為無須明知或可得而知，丙均得主張撤銷其買賣契約之意思表示。 

(三)縱退萬步言，認為乙並未具有詐欺故意不構成民法上詐欺，僅係對其性質之誤認，然該誤認依然造成丙為

錯誤之意思表示。丙之錯誤表示乃屬債權行為之「動機錯誤」，原則上動機錯誤不得撤銷，應由表意人自

行承擔風險。但若屬「物之性質錯誤」，且該錯誤具有交易上之重要性，亦非因表意人丙自己之過失(是乙

造成丙之誤認)，丙應得依民法第88條第2項之規定，主張撤銷其買賣契約之意思表示。 

(四)結論：不論係依民法92條第1項但書之目的性限縮或88條之錯誤意思表示，丙均得撤銷其債權行為之意思表

示，則撤銷後，丙並無交付價金之義務，丙之主張為有理由。 

 

三、某日，甲到乙經營的五金行買菜刀與繩索。甲在與乙言談中表示生活艱難，孩子跟自己吃苦很

可憐等等。儘管相識多年，乙知道甲長期受憂鬱症所苦，但沒有意識到任何異常而將菜刀與繩

索賣給甲。數天後，甲使用乙賣出的菜刀砍死小孩丙。試問： 

(一)甲在患有憂鬱症下之殺人行為，依據現行刑法之規定是否可減輕其刑？（15分） 

(二)乙出賣菜刀的行為是否可能成立犯罪？（15分） 

答： 
(一)甲患有憂鬱症下之殺人行為，可能構成刑法（以下同）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與第五十七條第二款規定

之減刑事由。其中，若甲該當於第十九條第一項之要件時，不成立犯罪；若甲該當於刑法第十九條第二

項、第五十七條第二款時，則可能減輕其刑，詳述如下： 

1.刑法第十九條之因精神狀態而影響責任能力： 
依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行為人於行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不能辨識其行

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識而行為之能力者，不罰；若未至完全不能辨識或欠缺能力，僅是辨識行為違法或

依其辨識而行為之能力，顯著減低者，則得減輕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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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甲患有憂鬱症下殺人，而憂鬱症一般認為係可能影響病患對事物理解與判斷傾向之病症，患者

可能因憂鬱症而變得易怒、暴躁、敏感、無法控制情緒及行為。因此，憂鬱症造成的病況，可能該當於

第十九條所稱之「精神障礙」，亦可能該當「其他心智缺陷」，甲因此殺人，即可能依第十九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之規定處斷。 
惟甲尚須「因」憂鬱症造成其責任能力有所欠缺，始得適用第十九條之規定。若甲確因患病，而使其

「完全」不能辨識殺人行為係屬違法，或雖知違法，但已「完全」不能依該辨識而為合法行為時，由於

完全欠缺罪責，甲應不罰（第十九條第一項）；若甲之病況僅使其上述能力「顯著降低」時，由於僅減

輕罪責，僅得減輕其刑（第十九條第二項）。反之，若甲雖患憂鬱症，但行為時其辨識能力並未完全欠

缺或顯著降低，亦即並非「因」憂鬱症而殺人時，即不能適用上開規定。 
最後，民國94年2月2日修正、95年7月1日施行之新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明定前述不罰或得減輕其刑之

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行招致者，不適用之。一般而言，因患憂鬱症而致無法控制其辨識或行為者，

均非因故意或過失自行招致，因此甲並無該項之適用，併予敘明。 
2.刑法第五十七條之量刑事由： 
刑法第五十七條明定十款法院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其中第二款為「犯罪時所受之刺激」。按，憂鬱症

患者有時難以控制自身情緒與行為，對外界刺激（例如他人言語謾罵、小孩哭鬧不止等）可能出現較激

烈的反應，因此發生犯行，此時行為人的可責性與倫理非價較低，亦為法院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簡

之，若本案中，甲之殺人係因憂鬱症病況加上受到刺激所引起，則法院可衡量「犯罪時所受之刺激」，

予以減輕刑罰。 
(二)乙賣菜刀予甲之行為，可能成立幫助殺人罪（刑法二七一條第一項、三○條）： 

客觀上，甲使用乙販售的菜刀砍死人，乙販售的菜刀對甲之犯行具有物理上之助力。惟學說有認為，並非

一切具物理上助力之行為，均該當幫助犯之客觀要件，而是必須該幫助行為係對於正犯而言屬「不可或

缺」之實質貢獻者，幫助者始應成立幫助犯，以免刑罰範圍過度擴張。由於日常生活中，甲取得菜刀此種

殺人工具極為容易，乙販售菜刀並非不可或缺之幫助行為，故乙不成立本罪。 

縱認客觀上乙成立幫助行為，惟幫助犯之成立，尚須幫助者主觀上有幫助犯罪之故意，與幫助犯罪達至既

遂之故意。依題意，乙對於甲會持刀殺人一事並無認識，亦即乙不具備幫助故意與幫助既遂故意，故仍不

成立本罪。 

(三)乙賣菜刀予甲之行為，可能成立過失致死罪（刑法二七六條第一項）： 

客觀上，乙售刀予甲，致甲持刀殺人，惟主觀上乙對甲之殺人行為並無預見之可能性。依題意，乙雖知甲

長年患有憂鬱症，但甲買刀時並無透露任何異常，由於憂鬱症患者於病況未發作時，一切係如常人，乙因

而無從得知毫無異狀的甲會持所購買之刀殺人，故乙欠缺對甲殺人行為與造成死亡結果的預見可能性，不

成立過失，因此不成立本罪。 

綜上，乙賣刀予甲之行為，不成立犯罪。 
 

【命中事實】 

1.蕭台大老師，律師司法官班講義，第一回，第67~68頁，罪責之概念。 

2.蕭台大老師，律師司法官班講義，第二回，第100~101頁，幫助犯之概念。 

 

四、甲多次對他人從事性攻擊，被法院依刑法第221條強制性交罪判刑。試問： 

(一)甲服刑達二分之一而申請假釋時，依據現行刑法之規定，是否可因其再犯危險性而駁回假

釋之申請？（10分） 

(二)徒刑執行即將期滿前，根據甲在獄中之表現，可信賴的評估報告顯示甲出獄後仍具有再犯

危險性，依據現行刑法之規定，法院可宣告何種保安處分？（10分） 

答： 
(一)依刑法（以下同）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徒刑之執行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二十五年，有期

徒刑逾二分之一、累犯逾三分之二，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關於

有期徒刑假釋之規定，於下列情形，不適用之：⋯三、犯第九十一條之一所列之罪，於徒刑執行期間接受

輔導或治療後，經鑑定、評估其再犯危險未顯著降低者。」 

由於第二二一條之強制性交罪為第九十一條之一所列之罪，因此強制性交罪之行為人欲假釋出獄，除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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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達二分之一刑期外，尚須「有悛悔實據」且須於「接受輔導或治療後，經鑑定、評估其再犯危險顯著降

低」，始符合要件。至於是否已經悛悔，則應由假釋審查委員會依具體個案情形決議後，報請法務部核准

（監獄行刑法第八十一條）。因此，若甲仍有再犯之危險性，則假釋審查委員會或法務部，無論是依第七

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認為甲並未悛悔；或是依同條第二項規定，認為再犯危險性並未顯著降低，均可據

以駁回甲之假釋申請。 

(二)依民國94年2月2日修正、95年7月1日施行之新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犯第二百二十一條⋯之

罪，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令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療：一、徒刑執行期滿前，於接受輔導或治療

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二、依其他法律規定，於接受身心治療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

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同條第二項則規定：「前項處分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降低為止，執行期間

應每年鑑定、評估有無停止治療之必要。」因此，犯第二百二十一條之罪的甲，在服刑期滿前，被認為確

有再犯之危險性，即該當於上開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得對其施以「強制治療」之保安處

分，並依同條第二項規定，得治療至甲之危險性「顯著降低」為止。 

惟學說上有認為，上開第二項雖規定「執行期間應每年鑑定、評估有無停止治療之必要」，目的在於避免

實質上流於長期監禁、侵害受刑人權益，但由於所謂「再犯危險顯著降低」其標準並不甚明確，實務操作

的結果可能淪為「寧可錯殺一百，不可放過一人」的嚴苛標準，仍然是變相的以強制治療的保安處分之

名，行長期監禁之實，對受刑人權益侵害甚深。 

 

【命中事實】 

蕭台大老師，律師司法官班講義，第二回，第127-128、第132頁，性犯罪者之假釋限制（粗黑體字處）。 

 


